京建发〔2013〕536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工作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以下简称材料）的使用管理，提高建设、施工单位的现场材料管理水平，促进材料的合理利用，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制定了《北京市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工作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工作导则），请贯彻执行。各单位可参照本工作导则，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但不得低于本工作导则要求。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知我委建筑节能与建筑材料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59958943）。
附件：北京市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工作导则（试行）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3年11月17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11月20日印发
北京市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工作导则(试行)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编制
1.总则

1.1为规范北京市施工现场材料的管理，提高施工现场材料管理水平，使材料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工程质量安全，实现材料合理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材料产品标准、设计施工规范，制定本工作导则。

1.2本工作导则适用于本市建设工程（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房屋装饰装修工程；轨道交通工程，不适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材料的管理。
1.3本工作导则所称材料，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各类建筑材料、设备和建筑构配件的统称。

1.4除执行本工作导则外，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应符合有关标准和规程的规定。

1.5施工单位应设置材料专职管理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材料管理的有关标准和规定，组织施工现场材料管理人员专业培训，对在施项目的材料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1.6施工单位派驻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的材料岗位管理人员（试验管理员、材料员）应持有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负责组织材料的进场验收、进场复验、见证取样送检、采购备案和出入库管理等工作，并明确各自管理的环节和职责。其中：承接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建筑工程的，应至少派驻3名（含）以上；承接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装修工程的，应至少派驻2名（含）以上；承接轨道交通工程的，每个项目应至少派驻3名（含）以上。
2.材料的采购
2.1施工现场材料的管理坚持“谁采购，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材料使用管理负总责，并监督指导各分包单位的现场材料管理；各分包单位负责分包范围内现场材料使用管理，并将材料采购信息报总包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按照法定职能和合同约定，对施工现场材料管理负相应监理责任。

涉及施工质量的结构材料及重要的功能性材料、设备，应当由施工单位采购。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由施工单位采购的，建设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因建设单位指定生产厂、供应商，或直接采购涉及施工质量的结构材料及重要的功能性材料、设备，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或施工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2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制定材料采购、进场计划。计划应详细，具有可操作性，为材料的进场复验、见证取样送检、加工预留合理时间。

2.3涉及施工质量的结构及重要的功能性材料，施工单位应当与材料供应单位签订《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不得向非法人组织或个人购买涉及结构和重要的功能性材料，包括钢材、水泥、混凝土、建筑构件、墙体、保温、预拌砂浆、防水、管材管件、门窗、散热器、节水器具等。不得采购国家和本市禁止在建设工程中使用的材料。
2.4施工现场应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计量器具，并保证计量器具处于合格状态。
2.5材料入库后，材料员应按规定组织进行建设工程材料和设备采购备案（以下简称采购备案）。采购备案的信息包括：材料和设备供应企业（经销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名称、产品数量、规格型号、产品执行标准、价格等信息；材料和设备取样、送检和见证人员的信息。

2.6材料在进场验收合格后、使用前，由施工单位负责汇总采购备案信息，经过监理单位对采购备案信息审核后，按照统一格式将采购备案信息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http://www.bjjs.gov.cn或北京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bcactc.com）的采购备案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具体办法按照《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和设备采购备案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11〕19号）执行。

3.材料的进场验收与验证管理
3.1材料进场应进行进场验收。进场验收包括外观验收、质量证明文件查验和见证取样送检，进场验收应按照相关施工质量标准及有关规定进行。材料岗位管理人员应按规定的程序、方法、质量标准进行验收，应根据材料属性和相关规定采取称重、检尺、量方、点数等方法进行材料初步验收并做好验收的原始记录。
3.1.1材料进场应做外观验收，并向监理进行报验，取得监理工程师的签认。对有包装又必须拆包装验证的材料，应当进行拆包装验证。
3.1.2做好质量证明文件的查验。材料员应认真查看、核对供应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产品合格证原件、随货清单原件、其它购货证明等有效票据是否齐全。原件不便留取的，查看原件并保存复印件。
3.1.3做好材料规格数量的查验。材料员应认真检查、核对材料的标牌、品种、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与合同（协议）和随货清单一致。
3.1.4建设单位采购的材料进场时，施工单位仍应按照以上要求进行进场验收。

3．2做好未验收材料的标识工作。材料员应对须做进场复验和见证取样送检的材料做出清晰、醒目的标识，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3.3按要求做好材料的进场复验。材料员在完成进场验收后，及时通知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进场复验。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按相关标准组织材料的进场复验，并留存进场复验报告。
3.4按规定做好材料见证取样送检。对有见证取样送检要求的材料，应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试验管理员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取样并送至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钢材、保温材料、防水卷材见证取样检验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二次复试，相应批次材料应按照本导则规定的程序进行退场处理。
3.5涉及结构安全及重要的功能性材料、施工现场通过进场复验、见证取样送检等技术措施仍不能完全掌控质量的特殊材料，包括钢结构构件和预拌混凝土等，施工、监理单位宜延伸到生产领域进行过程监督。
3.6做好材料入库准备工作。材料经检测合格的，试验管理员应做好材料进场复验及复验结果通知记录，并将进场复验和见证取样送检合格信息及时通知材料员。材料员接到验证合格通知后，及时办理材料入库手续及登记工作。

3.7做好不合格材料的处置工作。进场材料经检测不合格的，材料员、试验管理员应分别做好不合格材料登记记录，建立不合格材料管理台帐，并及时将不合格情况向项目负责人报告。项目负责人应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组织对不合格材料退场，退场时应留存影像资料和签认手续，同时不合格材料退场手续应归入工程档案留存。
4.材料的入库、储存和出库管理
4.1施工单位应制定材料的出入库管理制度，入库、出库程序应坚持库存量清晰、有效期内合理调拨、当面点清、手续规范的原则。

4.2 材料入库时材料员应填写材料入库记录，详细注明材料的生产厂家名称、供应单位名称及材料的入库时间、种类、规格、型号、数量和保管注意事项。材料入库记录上应当有材料员的签字。
4.3严格按产品标准和施工规范进行材料的搬运和储存。施工单位应根据相关程序文件规定、场地情况、材料特性和标准规范规定，合理布置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库房、料棚、料场（以下简称材料储存地），露天存放材料做到上盖下垫，材料储存地应采取防火、防潮、防盗的措施，并保持场地清洁、码放整齐；保证材料的状态、包装、标识完好。
4.3.1季节性施工方案中应含有材料的保护和防护措施。钢筋、砌块做好防潮防雨措施；保温材料做好防火、防潮、防晒和防雨措施；防水材料做好防火、防晒措施等。
4.3.2库存材料按规定的要求进行标识，堆码整齐。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进行专库（区）存放，要求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并采取相应的防爆、防火、防盗、防毒等措施，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器材，必要时派专人看守，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置并上报。
4.4做好材料出库管理。材料出库时材料员应填写材料出库记录, 并核对领料人出具的领料单。材料出库记录除应注明出库材料的编号、厂家名称、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出库时间等基本信息外，还需注明材料的领用部门、使用部位等。领料单应具有施工现场材料主管的批准和领料人的签字。材料员和领料人应核对出库材料，正确后方可发料。
4.5做好库存材料的补充。材料员应随时掌握库存材料的数量，并根据工程需要及时予以补充。
4.6做好废旧材料的保管和清运。施工现场材料管理部门应建立废旧材料管理台账。废旧钢材等可回收材料可选择适宜的回收方式处理；废弃材料应分类存放、集中回收、堆放整齐、分类处理，不得与生活垃圾混放，无法回收的废弃材料应由具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并满足环保要求。
5.材料的使用 

5.1工程建设中拟采用现行国家（行业）和本市地方标准未作规定的新型材料时，新型材料应具有生产单位编制并在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其产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同类材料的国家产品标准相应指标；施工单位应当编制该新型材料的施工技术企业标准，并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要求备案。如工程施工单位发生变更，且继续使用该新型材料，变更后的施工单位应具有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备案编制该新型材料的施工技术企业标准。
5.2施工过程中应对使用的材料的品种、规格、生产厂家、进货批次及使用的过程按相关规定做好记录。有关工序完成后应按标准规范要求做相应的检验。有关检验记录应按规定存档。
附表1
材料进场验收台账(样表)
	材料送检台账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资料类别
	

	序号
	生产厂家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批号
	数量
	进场时间
	发货单号
	收料单号
	验收情况
	验收人
	质量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有效
	使用意见

	
	
	
	
	
	
	
	
	
	
	
	
	

	
	
	
	
	
	
	
	
	
	
	
	
	

	
	
	
	
	
	
	
	
	
	
	
	
	

	
	
	
	
	
	
	
	
	
	
	
	
	

	
	
	
	
	
	
	
	
	
	
	
	
	

	
	
	
	
	
	
	
	
	
	
	
	
	

	
	
	
	
	
	
	
	
	
	
	
	
	

	
	
	
	
	
	
	
	
	
	
	
	
	

	
	
	
	
	
	
	
	
	
	
	
	
	

	
	
	
	
	
	
	
	
	
	
	
	
	


责任人：

附表2
材料送检台账(样表)
	
	材料送检台账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资料类别
	
	

	送检日期
	委托编号
	试验项目
	产地规格牌号
	进场日期
	使用部位
	见证人
	见证人

卡号
	见证记录编号
	领报告

日  期
	试验报告编号

	
	
	
	
	
	
	
	
	
	
	

	
	
	
	
	
	
	
	
	
	
	

	
	
	
	
	
	
	
	
	
	
	

	
	
	
	
	
	
	
	
	
	
	

	
	
	
	
	
	
	
	
	
	
	

	
	
	
	
	
	
	
	
	
	
	

	
	
	
	
	
	
	
	
	
	
	


责任人：
附表3
材料复验台账(样表)
	材料进场复验台账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资料类别
	

	序号
	试样

编号
	试验报告编号
	委托日期
	产地
	产品种类（规格）
	强度（密度）等级
	代表数量（单位）
	使用

部位
	试验

结果
	记录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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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附表4
材料入库台账(样表)
	材料入库台账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资料类别
	

	序号
	材料名称
	供应商
	生产厂商
	数量（ ）
	品种规格型号
	贮存日期
	存放位置
	材料验收人员（供货人）
	保管注意事项

	
	
	
	
	
	
	
	
	
	

	
	
	
	
	
	
	
	
	
	

	
	
	
	
	
	
	
	
	
	

	
	
	
	
	
	
	
	
	
	

	
	
	
	
	
	
	
	
	
	

	
	
	
	
	
	
	
	
	
	

	
	
	
	
	
	
	
	
	
	

	
	
	
	
	
	
	
	
	
	

	
	
	
	
	
	
	
	
	
	


责任人： 
附表5
材料出库台账(样表)
	材料出库台账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资料类别
	

	序号
	材料名称
	供应商
	生产厂商
	品种规格型号
	出库数量（）
	出库日期
	使用部位
	使用单位
	领料人

	
	
	
	
	
	
	
	
	
	

	
	
	
	
	
	
	
	
	
	

	
	
	
	
	
	
	
	
	
	

	
	
	
	
	
	
	
	
	
	

	
	
	
	
	
	
	
	
	
	

	
	
	
	
	
	
	
	
	
	

	
	
	
	
	
	
	
	
	
	

	
	
	
	
	
	
	
	
	
	

	
	
	
	
	
	
	
	
	
	


责任人：
PAGE  
- 1 -

